科研院劳务派遣岗位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现以劳务派遣方式招聘管理岗人员1名，具体信息如下。
一、招聘岗位

产学研合作项目主管
二、岗位职责

1.负责相关计划项目的组织论证、申报、协调、验收等管理工作；

2.负责产学研合作的交流对接，以及相关项目的组织论证、申报、协调、验收等管理工作；

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岗位要求

1.基本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高等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精通计算机办公软件，有一定文字功底基础，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和招聘岗位规定的具体资格条件；
2.学历要求：具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3.年龄要求：硕士毕业生一般不超过28周岁（199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放宽至30周岁；博士毕业生一般不超过32周岁（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放宽到35周岁，年龄计算截止至2026 年1月1日。
四、岗位待遇 
岗位聘用方式为劳务派遣，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由劳务派遣公司与派遣人员签订聘用合同，支付协议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等。
五、报名材料

1.个人简历（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等，附个人近照一张）；

2.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

3.应聘人员填写《应聘人员信息表》（见附件）；

4.其它可证明工作能力的材料。

六、应聘程序

1.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及相关证书等材料扫描件发至邮箱wqqkyy@nuaa.edu.cn。邮件标题注明“姓名+应聘岗位”（如：张三应聘产学研合作项目主管），截止日期2026年1月20日；

2.用人单位组织资格审查，若在招聘截止后一周内未接到面试通知，说明未通过资格审查，将不再另行通知；资格审查通过者按照电话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面试，面试时须交验相关证书以及身份证原件；
3.面试结束后，按招聘岗位和拟招聘人数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因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出现招聘岗位空缺时，在考核合格人员中，根据用人单位面试成绩从高到低进行递补。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应聘：

1.现役军人、普通高校在读非应届毕业生；
2.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及其他须回避的亲属关系的，不得应聘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可参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相关要求；
3.国家和江苏省另有规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汪老师  
联系方式：025-84896664
附件：应聘人员信息表

科学技术研究院
2025年1月6日

附件：

应聘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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